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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到程序 

一  报到前 

1. 准备照片： 

  请提前与 yinerwang@zju.edu.cn 联系通知报到日期。“百人计划”研究员请

提前联系各学科系负责人拟定《工作目标与任务书》。同时准备近期 1 寸免冠白

底彩照 3张，2寸 1张（参照二代居民身份证标准，1寸照为 32mm*26mm）。 

2.到人才聘用管理中心报到的老师，档案需要提前调入学校： 

如果您需要浙江大学出具<调档函>，请联系浙江大学人才聘用管理中心的张扬

老师（0571-88981959； zhangy@zju.edu.cn）。 

3. 按《浙江大学聘用通知书》上的要求，准备报到所需材料（原件和复印件

各 1份）：   

A. 海外任职人员 

1）、国外任职证明及离职证明或合同到期证明； 

2）、我国驻外使领馆教育处出具的《留学回国人员证明书》； 

3）、所有学历、学位证书，如在国外取得的学位还需学历、学位认证，学历、

学位认证可以通过驻外使领馆教育处（组）办理，也可回国后通过国家教育

部留学服务中心办理 

4）、所有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书； 

5）、护照。 

B. 海外应届博士 

1）、博士学历、学位证书； 

2）、我国驻外使领馆教育处出具的《留学回国人员证明书》； 

3）、学历、学位认证。学历、学位认证可以通过驻外使领馆教育处（组）办理，

也可回国后通过国家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办理。 

C. 国内调动人员 

1）、原工作单位开具的工资介绍信和行政介绍信； 



 

2）、所有学历、学位证书，如在国外取得的学位还需认证，学历、学位认证可

以通过驻外使领馆教育处（组）办理，也可回国后通过国家教育部留学服务

中心办理； 

3）、所有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书； 

4）、护照。 

D. 国内应届博士 

1）、博士学历证书； 

2）、博士学位证书（或所在学校研究生院学位办公室开具的通过博士学位论文

答辩证明）； 

  3）、派遣证。 

 

二 报到当天：  

常规师资（讲师，副教授，教授）办理部门：人事处人才聘用与管理中心, 张

扬老师，浙大紫金港校区东三 104，88981959 

“百人计划”、求是特聘教授办理部门：人才办,紫金港校区东三 104-0 ，

88981345,88981390 

1. 校人事处/人才办领取各项资料  

2. 凭体检表到校医院体检，需空腹，一般上午体检下午 14：00 之后可以取报告。

到学校办事大厅办理报到手续时需要体检结果。 

3. 于医学院组织人事办公室（医学院综合楼 505）签订工作协议。“百人计划”

研究员与学科系商议拟定《工作目标任务书》，发人才办审核通过，再打印签字

盖章。  

4. 于医学院组织人事办王银儿老师完成工资单填写(与聘用通知书一致)：  

5. 填写《浙江大学教职工登记表》、《干部履历表》、《工会会员登记表》等

表格。其中《干部履历表》交给人事处或者人才办。 

6. 登陆 http:// hrm.zju.edu.cn,完成“浙江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系统-聚贤纳才 

人才信息”录入：人力资源库录入指南。备注：在学校办事大厅有可以上校内网

的电脑。 

7.携带以下材料到学校行政服务办事大厅（紫金港校区纳米楼一楼）人事处 22



 

号窗口办理报到手续（88981600），并开通学校邮箱： 

（1）《报到通知单》（人事处人才聘用与管理中心开具）；   

（2）本人与拟录用单位双方签订完成的聘用合同及附件（双方已签字并加盖公

章，事业派遣人员需与部门签订的附件以及本人签字的劳务派遣合同）； 

（3）报到证（指应届毕业生）或调动介绍信（指调入人员）； 

（4）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各 1份； 

（5）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各 1份； 

（6）中国大陆身份证或护照或港澳台通行证复印件（如有大陆身份证请使用身

份证）2份（有效期内，身份证正反两面请复印在同一页上）； 

（7）一寸白底免冠正面彩色近照 4 张（照片参照二代居民身份证标准，一寸照

为 32mm*26mm，事业派遣人员需一寸照 5张）； 

（8）《浙江大学教职工登记表》（人事处人才聘用与管理中心发放，按要求填

写完毕）； 

（9）《新进教工代发工资银行卡选择单》（人事处人才聘用与管理中心发放，

按要求填写完毕）； 

（10）《浙江省级社会保障卡信息采集确认单》（附件 1，按要求填写完毕），

如在原单位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请同时填写《基本医疗保障关系转移接续申

请表》（附件 2，按要求填写完毕），并到原参保地经办机构开具参保凭证（参

加杭州市医保的不用开具）； 

（11）《浙江大学新进教职工婚育情况调查表》（附件 3，按要求填写完毕并加

盖公章），已育者同时提供《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复印件（一孩）和《再生育

证》复印件或相关证明（二孩及以上）； 

（12）体检合格通知（可致电体检所在校医院确认体检合格后于报到时告知窗口

并由窗口核实，也可自行前往体检所在校医院自行领取体检合格单并带至窗口）。 

持上述材料至办事大厅人事处 22 号窗口后，即可从一个窗口领取人事部门介绍

信、工作证、校园卡、户籍迁入受理回执单（落户使用）等所有报到手续相关资

料。 

8. 持学校开具的介绍信返回医学院组织人事办 505，开出学院介绍信到系办报

到。 



 

 

报到后续有关事项的温馨提醒： 

（1）办理住宿请在报到完成后 24 小时后登录浙大教师公寓网络服务平台：

http://www.fdc.zju.edu.cn/zjuhostel/。 

（2）办理党团关系：学院人员前往学院办理，校机关人员前往机关党委（紫金

港校区医学院综合楼 1113 室）办理； 

工会关系转移手续：前往校工会办公室（紫金港校区纳米楼 218 室）办理,可由

部门工会负责人代办。 

（3）领取工资卡（当月 25 日及以前完成报到手续的，次月 9日以后可凭新办卡

须知回执去所选择银行领取，25 日以后完成报到手续的，顺延 1 个月领取工资

卡。节假日酌情处理）。注：15 日及以前报到的发当月全月工资，16 日及以后

报到的发当月半个月工资。 

学院综合协调  

http://10.71.120.20/new/news_more.asp?lm2=119&lmname=0&open=1&n=30&tj=0&hot=0 
 

一、组织人事办公室：医学院综合楼 505 室 

1.《干部履历表》(填写说明）返回给人事处或者人才办 

2. 聘岗岗级、基础津贴、绩效津贴的确定和工资录入（王银儿） 

3. 调拨医学院给新引进教师的办公启动资金(2 万/人，1-1.5 年用完），需先开

通浙大通行证 （王银儿） 

4. 联系招聘技术员事宜（附 1）。PI自己按照学校的招聘模板完成填写，交程

美霞老师（88981906，cmx@zju.edu.cn）递交学校人事部门发布广告。 

5. 教师资格证书的申请（根据每年学校相关的通知）（王荣，88208031） 

6. 党组织关系的转入和恢复（朱媛媛，附 2）. 

7. 如有计划生育情况表格，返回给李愔愔老师(88208027） 

8. 如有工会会员登记表，交俞扬海老师 (88208053) 

9. 招聘博士后，咨询朱媛媛老师。（博后招聘流程） 

 

二、党政办公室：医学院综合楼 503 

http://www.fdc.zju.edu.cn/zjuhostel/
http://10.71.120.20/new/news_more.asp?lm2=119&lmname=0&open=1&n=30&tj=0&hot=0
http://10.71.120.20/new/news_more.asp?lm2=119&lmname=0&open=1&n=30&tj=0&hot=0


 

1. 办理门卡：按照科研办分配的房间，教授填写门卡制作申请单（附 3）,并到

科研办周小峰老师处（医学院综合楼 6 楼科研办，88206965）签字确认，再到医

学院综合楼党政办的周泽永老师（503 党政办,88208021）处制作； 

2. 提供网上个人信息简介模板 

按照人事办提供的职工号（用户名和密码都为职工号）联系党政办周泽永老师建

立账户，登陆浙江大学医学院（http://www.cmm.zju.edu.cn/admin/login.php）

网，按照网上的格式添加个人中英文信息。 

3. 医学院通讯录发放：李静老师，503 室，88208020 

 

三、科研办公室：医学院综合楼 6楼 

科研办工作流程请查看： 

http://10.71.120.20/new/news_more.asp?lm2=121&lmname=0&open=1&n=30&tj

=0&hot=0 

1. 研究用房和实验室的申请：周小峰老师，医学院综合楼 6楼科研办，88206965 

  申请者提交的研究用房和实验室申请报告由科研办公室审查后交学部用房管

理委员会讨论，确定用房面积、位置和标准；并根据确定的房号签发实验室门卡

申请表，交党政办公室办理；研究用房和实验室家具参照学部基本配置进行调整

和补充。引进人才前三年免费，第四年起根据学校规定交纳房屋使用费。 

2. 实验室建设配套经费（985 经费）的申请与使用：易平老师，医学院综合楼 6

楼科研办公室，88208032 

  由学部党政联席会议确定实验室建设配套经费额度，纳入 985 工程建设年度计

划，申请者根据需要提交实验室基本仪器设备的购置申请单（实验耗材和办公设

备除外）。需购置的大型仪器设备（单价超过 10 万元）需提交学部大型仪器设

备专家委员会和公共平台论证后进入采购程序。大型公用仪器必须纳入公共平台

统一管理。 

3. 各级各类科学研究基金、成果等申请时间和程序：医学院综合楼 612 办公室 

  科研项目申请包括：973 和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863 计划、国家支撑计划、

重大科技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卫生部行业基金、浙江省科技计划、浙江省

自然科学基金、浙江省医药卫生科技计划、浙江省中医药科技计划、浙江省教育

http://www.cmm.zju.edu.cn/admin/login.php
http://10.71.120.20/new/news_more.asp?lm2=121&lmname=0&open=1&n=30&tj=0&hot=0
http://10.71.120.20/new/news_more.asp?lm2=121&lmname=0&open=1&n=30&tj=0&hot=0


 

厅科技计划、各类国际合作项目、横向科技项目、各级各类人才项目和其它项目

等；科研成果包括：科技成果奖、论文、专利和其它。 

4. 科研启动经费的分配与管理： 

  医药学部每年从学校下拨的中央财政基本科研业务费中安排一部分用于新引

进人才的科研启动。科研启动经费管理根据学校的有关规定进行。 

 

四. 教学办公室研究生科：徐凌霄老师，医学院综合楼 6楼研究生办，88208116 

1. 招收硕士生、博士生事宜 

2. 申请硕导、博导事宜 （张莎，88208115，附 4） 

  引进人才进入博士生导师评审，如由学院递交材料给研究生院审批，有两条通

道可以走：一是参加校长特别审批（具体条件研究生院没有正式发文，但需要学

术水平更高者），随时都可以递交，需填写附件表格（一份引进人才，一份兼职

教授）；二是通过正常博导审批程序，每年 9月份申报(填写附件表格)，经学科、

学部学位委员会通过，外送评审，到第二年 3或 4月份才正式发文。 

“百人计划”人才自动具有博士生导师资格。 

 

五、系办 

基础医学系系办主任：林海燕老师，医学院综合楼 801，88208090 

公共卫生系系办主任：李勤老师，医学院综合楼 9楼，88208102 

1. 介绍院（系）总体情况 

2. 介绍认识各中心、学科的教师，工作人员 

聘用、考核（百人计划） 

“百人计划”A类聘用 3年，参加终身职评审；如 3年期满不申请终生职，可续

聘一次，再申请终身职。 

“百人计划”B/C 类聘期 6 年，3 年进行中期考核；优秀的可在中期考核后提前

申请终身职；其他的可以在 6年期满前，提前 1年申请终身职，也可以在续聘 1

年后再参加终身职评审。 



 

每人只有一次申请终身职的机会。 

 



 

终身职评审： 

1）、评审组织 

 

2)、评审程序 

 



 

紫金港校区生活指南 

食堂：大食堂，临湖餐厅，麦香餐厅，医学院综合楼楼下快餐供应点 

 

银行： 

农业银行：大食堂东边 

建设银行：大食堂东边 

中信银行 ATM 机：大食堂 1 楼 

工商银行 ATM 机：小剧场售票处边上 

 

校内商店： 

教育超市医学院分店（医学院教学楼一楼） 

教育超市：大食堂一楼 

 

 

紫金港校区周边商业街： 

港湾家园小区商业街 

望月小区商业街 

古墩路上印象城（沃尔玛超市） 

萍水街上银泰城 

 

学校班车：http://elife.zju.edu.cn/BusSearch/main/Index 

 

紫金港校区三维虚拟地图： 

http://bksy.zju.edu.cn/xnxy/index.php?x=0&y=0&actid=232&maplevel=map2&index=0 

 

 

http://elife.zju.edu.cn/BusSearch/main/Index
http://bksy.zju.edu.cn/xnxy/index.php?x=0&y=0&actid=232&maplevel=map2&index=0


 

 

紫金港校区地图 



 

 

 



 

医学院平面图 

 



 

校内有用网址 

浙大办公网：http://www.zju.edu.cn/zhfw/ 

统一身份登录后，有众多有用链接：包括学校各个机构网址  请重点关注！ 

 

浙大人事处：http://hr.zju.edu.cn/cn/ 

 

浙大人才办：  http://talent.zju.edu.cn/ 

 

医学院办公网：  http://10.71.120.20/ 

医学院中文网：  http://www.cmm.zju.edu.cn/chinese/ 

 

医学院公共技术支撑平台：http://www.cmm.zju.edu.cn/ggjs/ 

 

基础医学系办公网：  http://bms.zju.edu.cn/intranet/ 

基础医学系中文网： http://bms.zju.edu.cn/ 

 

公卫系办公网：  http://www.phs.zju.edu.cn/office/ 

公卫学院中文网： http://www.phs.zju.edu.cn/ 

 

浙大邮箱：mail.zju.edu.cn 

 

浙大缘网：众多下载资源  ；http://luckweb.057101.com/bt2/index.asp     

 

浙大计财处各种业务流程：  http://cw.zju.edu.cn/redir.php?catalog_id=286&object_id=3862 

 

浙大校内实验物资订购中心‐来泊网：http://www.lab.zju.edu.cn/index.html 

 

浙大校内办公用品订购中心：http://www.zjs.zju.edu.cn/category.php?id=12 

 

浙大信息化服务指南：http://zuits.zju.edu.cn/ 

 

基金相关网站：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http://www.nsfc.gov.cn/ 

 

国家科技部：  http://www.most.gov.cn/index.htm 

 

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系统：  http://www.zjnsf.gov.cn/index.aspx 

 

浙江省科技厅：http://xm.zjkjt.gov.cn/redirect.action 

http://hr.zju.edu.cn/cn/
http://talent.zju.edu.cn/
http://10.71.120.20/
http://www.cmm.zju.edu.cn/chinese/
http://www.cmm.zju.edu.cn/ggjs/
http://bms.zju.edu.cn/intranet/
http:/bms.zju.edu.cn/
http://www.phs.zju.edu.cn/office/
http:/www.phs.zju.edu.cn/
http://luckweb.057101.com/bt2/index.asp
http://cw.zju.edu.cn/redir.php?catalog_id=286&object_id=3862
http://www.lab.zju.edu.cn/index.html
http://www.zjs.zju.edu.cn/category.php?id=12
http://zuits.zju.edu.cn/
http://www.nsfc.gov.cn/
http://www.most.gov.cn/index.htm
http://www.zjnsf.gov.cn/index.aspx
http://xm.zjkjt.gov.cn/redirect.action


 

 

留学回国人员启动基金：http://fund.cscse.edu.cn/Login.aspx 

 

其他： 

校外登录校内网：rvpn.zju.edu.cn 

 

千人计划  http://www.1000plan.org/ 

 

国外学历认证系统：  http://renzheng.cscse.edu.cn/ 

 

手机 APP：搜索“浙江大学” 

 

http://fund.cscse.edu.cn/Login.aspx
http://www.1000plan.org/
http://renzheng.cscse.edu.cn/


 

 

附 1 项目聘用(经费自筹)人才（劳务）派遣员工聘用流程 

返回到目录 

 

劳务派遣员工办理相关手续流程 2016.04 更新 
     一、办理录用报到手续： 

    （一）各单位确因工作需要，经同意可申请聘用劳务派遣人员，原则上劳

务派遣员工归口学院（处、部）管理。 

（二）用工单位可通过多种形式确定聘用人员，如需在人事处网站发布招

聘信息，请在人事处网站使用统一身份认证登陆进行招聘信息发布，并及时告知

人事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审核。 

有需要招聘的教授或课题组根据模板拟定招聘启事（见附件）。发组织人事

办公室陈晔老师：chenye@zju.edu.cn；审核后上传至人事处网站，由人事服务

中心相关负责人审核后挂学校网。 

（三）确定聘用人员后，经审核，符合聘用条件的，办理录用相关手续。 

如系应届毕业生，用工单位下载填写《劳务派遣员工签订毕业生就业协议

联系函》(附件一），加盖公章后，交由本人到江南人才服务有限公司签订毕业

生就业协议。签订毕业生就业协议要求详见《派遣员工江南人才公司办理入职手

续须知》（附件二）。毕业后持毕业证、学位证、报到证再办入职手续。 

入职手续具体办理程序： 

①所有拟聘用人员报到前，下载填写《浙江大学劳务派遣员工录用登记表》

（附表 1），用工单位下载填写《浙江大学劳务派遣人员经费使用审批表》（附

表 2），并完成附表 1、附表 2的审核（劳务派遣人员用工成本参考详见附表 5）。 

  ②持用工单位审核好的附表 1、附表 2及政审材料（应届毕业生还需持学校报

到证、毕业证、学位证），到行政服务办事大厅人事处窗口审核办理。 

    ③持人事处审核后的附表 2，到办事大厅 111 室计财处窗口办理经费使用冻

结手续。 

    ④持计财处办理好冻结手续的审批表，回人事处人事服务中心大厅窗口，办

理校内报到手续（校园卡、图书证、保卫处车辆通行证等）。 

mailto:chenye@zju.edu.cn
http://hr.zju.edu.cn/cn/redir.php?catalog_id=10110&object_id=6545
http://hr.zju.edu.cn/cn/redir.php?catalog_id=10110&object_id=6546


 

    ⑤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务派遣员工工作协议》（附件三）。 

    ⑥持人事处开具的介绍信、签署意见的附表 2，到江南人才服务有限公司，

与江南人才服务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办理工资险金发放等相关事宜。所

需材料及要求详见《派遣员工江南人才公司办理入职手续须知》（附件二）。 

    ⑦所有手续办完后发放工资，缴纳险金（每月 6 日前办结，可当月起发，否

则下月补发）。        

     

    二、办理离职手续： 

    ①员工离职，提前一个月向用工单位提出申请，个人下载《浙江大学劳务派

遣员工离职申请审核表》（附表 3）、《浙江大学劳务派遣员工离职离校办理单》

（附表 4）,计划财务处在办理离校时即解冻经费。 

    ②持完整填写并已办理完成的附表 3、附表 4到行政服务办事大厅人事处 21

号窗口办理离校手续。 

    ③人事处在附件 3签署意见后，到江南人才服务公司办理离职手续，停薪停

保（人员变动每月 6 日前可办当月停薪停保）。 

    如有员工不及时办理离职离校手续的而擅离的，请各用工单位及时告知人事

处及江南人才服务公司员工离职情况，并凭《浙江大学劳务派遣员工离职申请审

核表》（附表 3）办理相关手续。如未及时告知，产生的一切员工工资社保等费

用，由用工单位承担！ 

  

    三、办理员工调薪手续： 

    ①每年 12 月份提出申请，下载《浙江大学劳务派遣人员经费使用审批表》（附

表 2），至人事处人事服务中心大厅窗口。 

    ②人事处审核后到财务处办理经费使用冻结手续。 

    ③持计财处办理好冻结手续的审批表返回人事处。 

    ④持人事处签署意见后的附表 2到江南人才服务有限公司调整薪金社保基

数。 

    如有批量员工的调薪申请或其他特殊薪酬变动要求，可自行设定申请表格

式，由主管签字确认，并加盖单位公章。 

http://hr.zju.edu.cn/cn/redir.php?catalog_id=10110&object_id=6552
http://hr.zju.edu.cn/cn/redir.php?catalog_id=10110&object_id=6552
http://hr.zju.edu.cn/cn/redir.php?catalog_id=10110&object_id=6552
http://hr.zju.edu.cn/cn/redir.php?catalog_id=10110&object_id=6552
http://hr.zju.edu.cn/cn/redir.php?catalog_id=10110&object_id=6552
http://hr.zju.edu.cn/cn/redir.php?catalog_id=10110&object_id=6546


 

  

    四、办理员工续聘手续： 

  ①合同到期前 1个月，个人向用工单位提出续签合同申请，下载填写《浙江大

学劳务派遣人员经费使用审批表》（附表 2），到人事处人事服务中心大厅窗口 

    ②人事处审核后到财务处办理经费使用冻结手续 

    ③持计财处办理好冻结手续的审批表返回人事处 

    ④持人事处签暑意见后的附表 2到江南人才服务有限公司，与江南公司签订

新一期劳动合同，与用工单位签订新一期工作协议。  

 

    五、 办事地点： 

    人事处：行政服务办事大厅人事处窗口（紫金港校区纳米楼一楼 115 室 21

号窗口） 

    财务处：行政服务办事大厅 111 室计划财务处窗口。 

    江南人才服务有限公司：杭州市东新路 155 号 4 楼杭州人才市场 C-202，每

周二、四、五在浙江大学服务大厅 115 室服务窗口。 

    

附件一、《劳务派遣员工签订毕业生就业协议联系函》     

附件二、《派遣员工江南人才公司办理入职手续须知》 

附件三、《劳务派遣员工工作协议》 

附表 1、《浙江大学劳务派遣员工录用登记表》 

附表 2、《浙江大学劳务派遣人员经费使用审批表》 

附表 3、《浙江大学劳务派遣员工离职申请审核表》 

附表 4、《浙江大学劳务派遣员工离职离校办理单》 

附表 5、《劳务派遣人员用工成本参照一览表》 

                                 

                          

http://hr.zju.edu.cn/cn/redir.php?catalog_id=10110&object_id=6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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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启事模板 

劳务派遣人员招聘启事（派遣至浙江大学医学院） 

 

本单位拟公开招聘员工    名，派遣至浙江大学ⅹⅹⅹ单位从事相

关岗位工作，招聘将坚持公开、公平、竞争、择优的原则，凡符合招聘

岗位要求且有意向者，请将个人简历（包括学习、工作和研究经历）以

及其它证明本人能力、水平的相关资料发至ⅹⅹⅹ邮箱。经考核后择优

录取、待遇面议，具体招聘岗位及要求详见附件。 

联系人：(江南 or 用工单位) 

垂询电话：  

  

杭州江南人才服务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附件：   招聘岗位一览表 

招聘单位 职位 职数 招聘条件及要求 

 

 

 

 

 

 

 

 

 

  

 

招聘截止时间：    月   日（一般两周时间） 

 

mailto:%E8%AF%B7%E5%B0%86%E5%BA%94%E8%81%98%E6%9D%90%E6%96%99%EF%BC%88%E5%AD%A6%E5%8E%86%E3%80%81%E5%AD%A6%E4%BD%8D%E8%AF%81%E4%B9%A6%E5%8F%8A%E4%B8%AA%E4%BA%BA%E5%B1%A5%E5%8E%86%E6%96%87%E6%A1%A3%EF%BC%89%E3%80%82%0d%E9%80%9A%E8%BF%87%E7%94%B5%E5%AD%90%E9%82%AE%E4%BB%B6%E5%8F%91%E8%87%B3


 

 

附件一： 

 

劳务派遣员工签订毕业生就业协议 

联系函 

 

杭州江南人才服务有限公司： 

     本单位拟接受你处派遣的                         （学

校）      毕业生             ，于        年   月毕业 ，派

遣至我单位(学院、部处）                               辅

助岗位工作，请予签订毕业生就业协议。 

 

 

 

                                 项目负责人（签名）： 

单位负责人（签名）： 

 

                                   单位（学院盖章）： 

                                             年  月  日 

 

（注：学院出资的聘用人员，项目负责人由合作教授签字，单位负责

人由学院人事办负责盖签名章。打印时请先删除此行！） 



 

 



 

附件二： 派遣员工江南人才公司办理入职手续

须知 

 

一、办理入职手续均需提供材料： 

    1、本人近期一寸免冠照片二张； 

    2、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三张(正反面)； 

    3、户口簿本人页、住址页复印件各二张； 

    4、应届生需提供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复印件各一张； 

    5、原单位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复印件一张； 

    6、劳务派遣员工工作协议 

    7、代发工资员工提供本人杭州市工商银行的借记卡复印件，并签字确认； 

    8、如需江南公司代开银行卡，需填写银行的相关表格，并签字确认。 

 

二、办理招工录用手续按照人员性质不同情况，分别需要提供： 

人员类

别 
招工录用 档案所在地 所需资料 

个人档案在杭州市各

区就业管理服务处 

提供杭州市区失业证原件(注：若有援助证

要一并提供;余杭、萧山户口也要提供失业

证原件) 招工手续 

应届职高毕业生 
凭户口薄、毕业证书原件去户籍所在地的

街道社区办理失业证，凭失业证办理招工。

个人档案委托在杭州

人才市场 
本人确认 

以原单位名义将档案

委托在杭州人才市场
通知原单位解除转为个人委托 

人事档案转

移手续 

档案委托在省、区人

才市场 

本公司将出具调档函，由本人自行办理档

案转移手续 

本公司出具调档函，由本人将档案转入本

公司 

杭州市

非农业

户口人

员 

单位调动手

续 
档案在原单位 

养老保险在原单位必须终止，本公司将按

新基数重新投保。 

杭州市

农业户

口人员 

外来人员招

工录用手续 
无需提供其他资料 



 

外地户

口人员 

    签订劳动合同联系电话：0571-85062630   招工录用、调档联系电话：

0571-85167742 

 

 

三、应届毕业生签订就业协议需要提供的资料 

    1、填写完整的“毕业生协议书”，其中填写内容： 

       公司名称：杭州江南人才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档案转寄地址)：杭州市下城区东新路 155 号 

    组织机构代码证：72005222-0 

    单位性质：国有企业 

       邮编：310004 

       电话：0571-85166787 

      传真：0571-85173581 

     联络人：费先生 

      签名处请务必签上本人姓名 

  2、登陆“杭州毕业生就业网” （www.hzbys.com）并进行个人申报，请将申报

密码（非登陆密码）设定成“123456”。 

                     

                                         杭州江南人才服务有限公司  

                                                    

 

http://www.hzbys.com%EF%BC%89%E5%B9%B6%E8%BF%9B%E8%A1%8C%E4%B8%AA%E4%BA%BA%E7%94%B3%E6%8A%A5%EF%BC%8C%E8%AF%B7%E5%B0%86%E7%94%B3%E6%8A%A5%E5%AF%86%E7%A0%81%EF%BC%88%E9%9D%9E%E7%99%BB%E9%99%86%E5%AF%86%E7%A0%81%EF%BC%89%E8%AE%BE%E5%AE%9A%E6%88%90
http://www.hzbys.com%EF%BC%89%E5%B9%B6%E8%BF%9B%E8%A1%8C%E4%B8%AA%E4%BA%BA%E7%94%B3%E6%8A%A5%EF%BC%8C%E8%AF%B7%E5%B0%86%E7%94%B3%E6%8A%A5%E5%AF%86%E7%A0%81%EF%BC%88%E9%9D%9E%E7%99%BB%E9%99%86%E5%AF%86%E7%A0%81%EF%BC%89%E8%AE%BE%E5%AE%9A%E6%88%90


 

附件三         劳务派遣员工工作协议 
 

 

甲方(用工单位）：                                                           

 

乙方（派遣员工）：            ；联系地址：                                 

 

手机：                  ；   Email：                     

 

                           （以下称甲方）因工作需要就聘用杭州江南人才有

限服务公司派遣员工              (以下称乙方)�到甲方工作事宜，签订以下工作协

议，作为《劳动合同》的附件： 

    一、根据甲方工作的需要，乙方自愿接受派遣到甲方           辅助岗位工作。

派遣期间乙方应当服从甲方工作安排，认真完成工作任务。 

二、派遣期限                          。 

三、乙方在派遣期内，甲方根据项目工作的需要、岗位性质等核定劳务派遣人员的

薪酬标准，实行经费包干。包干经费包括工资、津贴、个人与单位应该缴纳的保险、公

积金等国家规定的福利费用，所需经费全部由用工单位支付。 

四、乙方根据甲方安排的岗位从事辅助工作，甲方就相关的规章制度（主要包括劳

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训、职工奖惩、以及

保密制度等）向乙方作了详尽告知。乙方确认已经知悉，并愿意自觉遵守学校与甲方的

规章制度，接受甲方的考核，保守甲方商业秘密和工作过程中所知悉的国家秘密、第三

方的商业秘密；对违反校纪校规或经考核不能胜任本职工作的，甲方有权按学校规定进

行处理并直至退回派遣公司解除合同。 

    五、合同期满经考核合格，双方商定需继续聘用的可续签工作协议；如一方决定不

再续聘的，应于合同期满前一个月以书面形式向派遣公司提出。 

六、乙方在合同期间如享受甲方提供的各类专项培训的，乙方同意为甲方继续服务   

年（另见培训协议），自培训结束后乙方按规定时间返回工作岗位起算。乙方违反上述

服务期约定的，应当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数额为服务期尚未履行部分所应分摊的

培训费用。乙方在协议期间如向甲方提出自费出国（不含假期探亲、旅游等）、解除劳

动合同、因严重违纪被解除劳动合同等，均属于违约行为。 

七、其它约定事项：  

                                                                             



 

                                                                             

                                                                            

                                                                            

                                                                            

八、乙方确认本协议所列联系地址、手机及 Email 为派遣期间相关文件、文书的送

达和通知地址及联系方式。甲方将需送达的资料邮寄或发送至该地址，即视为送达。如

该地址变更，乙方应及时书面告知甲方。 

九、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学校人事处、

杭州江南人才服务公司各执壹份,具有同等效力。 

 

 

 

甲方（盖章）                                                          乙方签字： 

甲方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签订说明：（正式打印时请删除此框，请注意正反打印） 

甲方（用工单位）：填写医学院/合作教授所在单位   

 一、乙方自愿接受派遣到甲方 科研 辅助岗位工作。 

 七、其他约定事项：如合作教授或单位有其他特殊约定可写在此处。 

甲方代表签字：请合作教授或单位负责人先签名，然后到医学院组织人事办

公室加盖医学院负责人的签名章以及公章。 

 

 

备注：正反打印 

 



 

附表 1：     浙江大学劳务派遣员工录用登记表 

单位（学院、系）：                                                 年   月   

日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党派  职称  学历  

毕业学校及时间 

 

照片 

原工作单位  身份证号  

档案存放单位  现户籍地址  

联系电话  手机：                             Email： 

本 

人 

简 

历 

请详细填写（含工作与学习简历）： 

 

 

 

                                        本人签名 

项  目 

负责人 

意  见 

 

岗位： 

 

聘用期限（首聘注明试用期）： 

 

                             签名                    年  月   日 

用  工 

单  位 

意  见 

 

 

 

 

                  审核人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人事处 

意  见 

 

 

                审核人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①随表另附包括政治思想表现、有否参加“法轮功”活动等政审意见。 

       ②用工单位为学院（系）或部处级单位。 



 

附表 2：         浙江大学劳务派遣员工经费使用审批表 
 

单位（学院、系）：                                                              填表时间：   

聘用人姓名   

职工号 

（ 冻 结

号） 

  身份证号   

聘用人 

联系方式 

手机： 

Email：   

经费用途 

（选其一打

√） 

□首聘            □续聘 

□续费            □调薪 

聘用合同 

时间 

                  年         月至             年

月 

结算方式 

（选其一打

√） 

□冻结      □单独结算 

经费预算 
应发月工资  ：                    元/月 

年度包干经费：                            元   

本 次 冻 结 经 费 金 额 ：

元 

冻结期限： 

项目负责人 

信息及意见 

职工号：                    手机：                                        Email： 

 

 

                                                  项目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所在单位（学

院、系）意见 

 

 

 

                                                审核人签名（公章）                                     年    月

日 

专项经费主管

部门意见 

 

 

 

审核人签名（公章）                                     年    月

日 

人事处意见 

 

 

 

                                                审核人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第一优先卡号 
  本次冻结金额：                      元 

冻结时间截止：          年        月        日

第二优先卡号 
  本次冻结金额：                      元 

冻结时间截止：          年        月        日

人员经费支出

卡号冻结信息 

（卡号精确到

末级子项目；

经费授权必须

精确到劳务费 第三优先卡号 
  本次冻结金额：                      元 

冻结时间截止：          年        月        日



 

预算项，否则

无法冻结） 

 

                        计划财务处审核人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①本表一式 3 份，人事处、计划财务处、江南人才服务公司各 1 份； 

②首次报到人员职工号由人事处填写。③人员经费支出卡号由用工单位填写，计财处审核。 

④应发月工资：含个人交纳的各类社保和税费；年度包干经费：单位承担的全年费用。详见

表 5。 



 

附表 3：   浙江大学劳务派遣员工离职申请审核表 

单位（学院  、系）： 

姓名    用工部门   

职工号    身份证号   

户口地址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邮编 
 

离    职 

原    因 

一、因个人原因提出解除用工关系，同时向杭州江南人才服务有限公司提出辞职。

1、个人解除（      ）    2、个人合同期满（      ）    3、其他原因              （      ） 

 

二、因单位原因提出解除用工关系，同时向杭州江南人才服务有限公司提出解除。

1、单位解除      （      ）                      2、单位合同期满          （      ） 

3、协商解除      （      ）                      4、其他原因                                  （      ）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单位经办人：                                                      年          月          日 

项    目 

负责人 

意    见 

 

        同意解除，该员工的工资及险金至                    年              月。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用    工 

单    位 

意    见 

 

该员工在我单位的一切离岗交接手续已办妥，同意办理离校手续。 

 

                                                    审核人签名（公章）：                                 

                                                                                  年          月          日 

人事处 

意    见 

 

 

                                                      审核人签名（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 

① 本人提出辞职，需要提交辞职报告给用工部门批准，用工部门需存档。 



 

② 办理完成后本表与“浙江大学劳务派遣员工离职离校办理单”一并交至服务大厅人

事处窗口。 

③ 离校后 5 个工作日内至江南人才服务公司办理退工手续，逾期不办，责任自负。 
 

附表 4： 

浙江大学劳务派遣员工离职离校办理单 

姓名    用工部门   

职工号    联系电话   

工资险金截至时间：          年      月 

              用工单位 

    经办人： 

    公章              年        月        日 

          房产处 

          （办事大厅 107 房产处窗口） 

    经办人： 

    公章          年          月        日 

        保卫处 

          （办事大厅 107 保卫处窗口） 

    经办人： 

    公章              年        月        日 

        校园卡服务部 

        （办事大厅 111 校园卡窗口） 

    经办人： 

    公章              年        月        日 

   图书馆 

    经办人： 

公章            年        月        日 

            计划财务处 

        （办事大厅 111 室计财处窗口） 

    经办人： 

公章            年        月        日 



 

 

 

    工会 

    经办人： 

    公章              年        月        日 

                 人事处 

        （办事大厅 115 室人事处窗口） 

    经办人： 

      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辞职后请及时办理离校手续。 

 

 

回到浏览页 

返回到目录 

 



 

 

附 2 留学回国人员组织关系恢复 

留学回国人员组织关系恢复程序 

根据党内有关规定，留学（含公派和自费留学，下同）回国人员党员

恢复组织关系的程序要区别以下两种不同情况： 

  一、在国外期间与国内党组织保持联系的留学人员党员，本人回

国后及时向组织关系所在党组织汇报在国外期间的思想、学习、工作

以及是否加入过外国国籍或取得过外国长期居住权等情况，党组织经

过了解和讨论，认定其在国外期间无损害党和国家利益行为，在我驻

外使领馆无不良行为记录的，可以直接恢复组织关系。 

具体操作：和党籍保留单位及时取得联系，并请其开具组织关

系转出介绍信。省内单位抬头开至浙江大学党委组织部；省外单位抬

头开至浙江省教育工委组织处，将介绍信交至医学部综合楼 611 朱媛

媛老师处即可。 

  二、在国外期间未能与国内党组织保持联系的留学人员党员，回

国后恢复组织关系，一般要经过以下程序： 

  （1）本人向党组织提交恢复组织关系的书面申请。申请中应向

党组织如实汇报本人在国外期间的思想、学习、工作以及是否加入过

外国国籍或取得过外国长期居住权等情况。 

（2）提供两名了解自己在国外情况的证明人，并请证明人提供

对本人在国外期间的表现材料。证明人一般应是与申请人有在国外共

同学习或工作经历且没有近亲属关系的回国人员中的中共正式党员，



 

或者是我驻外使领馆或驻外中资机构（企业）工作人员中与其没有近

亲属关系的中共正式党员。  

  （3）学部组织人事办将审核有关情况和材料，委托总支派人同

申请人谈话。根据申请人在国外期间和回国后的表现情况，认为符合

党员条件，可以恢复组织关系的，经支部委员会或支部党员大会通过，

并填写《留学回国人员党员恢复组织生活（党籍）审批表》，报学部

党委批准，即可恢复其组织关系。   

另：对不能提供两名证明人书面证明的，或教育部出国留学人员

党务管理机构、我驻外使领馆等无法提供申请人在国外期间表现情况

的，自申请人向党组织提出书面申请之日起，须经过一年时间的考察。

考察期满，认为符合党员条件的，经支部委员会或支部党员大会通过，

并填写《留学回国人员党员恢复组织生活（党籍）审批表》，报学部

党委批准，也可恢复其组织关系。 

未尽事宜可联系医学部组织人事办朱媛媛。 

电话:88981338；E-mail:zhuyuanyuan@zju.edu.cn 



 

 

 

留学回国人员党员恢复组织生活（党籍）审批表 

姓    名  性别  民族  

出生时间     年  月 入党时间     年  月 

出国时间  年  月 回国时间  年  月 

提出恢复组织生活（党籍）

书面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免冠照片 

正式或预备党员  文化程度  

是否取得过外国 

长期居住权 
 

是否加入过 

外国国籍 
 

居民身份证号码  

原组织关系所在 

单位党组织名称 
 

现工作单位及职务  

现工作单位党组织名称  

学 

习 

和 

工 

作 

的 

主 

要 

经 

历  

 

 



 

所在单位 

党 支 部 

审查意见 

支部名称            支部书记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基层党委 

审批（审 

查）意见 

 

 

 

 

 

 

党委盖章            党委书记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县或相当 

县级以上 

党委组织 

部门审批 

意    见                               （ 盖章 ） 

年   月   日 

备    注  

 

注： 

1、本表由申请人所在单位党支部填写，连同本人申请恢复组织

生活（党籍）的相关材料一并存入本人档案。 

2、此表一式四份，党支部、基层党委、本人档案各存一份，上

级党组织部门备案一份。（本表正反两面打印） 
 

回到浏览页



 

 

附 3 浙江大学医学院智能电子门卡申请表 

 

浙江大学医学院智能电子门卡申请表 

申请者姓名  身份  联系电话  数量  

申请使用权限  

申请理由  

导师意见  

学院审批意见  

 

 

回到浏览页 



 

 

附 4.医学院招生资格认定工作政策解读与答疑 

医学院 2015 招生资格认定工作政策解读与申报答疑 

（2014.05.26） 

 

一、系统使用说明 

1. 所以希望招生的老师，包括原来的导师和新增人员，均须上网申请，时

间截止到 6月 3日。网址：http://yjsds.zju.edu.cn/login.jsp 

2、登录方式： 

a. 原有研究生院管理系统账号的，可用此账号密码登录。如忘记密码，可

通过研究生管理新系统“找回密码”处理。网址：http://grs.zju.edu.cn 

b. 有浙大工号的教师，可登录浙大主页：http://zupo.zju.edu.cn/，点击

左上角红色的“浙大通行证登录”，点击密码框下的“激活账号”，按提示操作。

获得账号密码后，登录http://yjsds.zju.edu.cn/，输入账号密码后，在使用统

一身份登录选项上打钩。忘记密码按统一身份认证网上提示操作。 

 

 

 

1、 进入系统后，请先阅读右上角帮助手册（教师篇），按提示先录入

个人信息（红色*标注为必填），科研、教学资料，再申请招生资格。 

http://grs.zju.edu.cn/
http://zupo.zju.edu.cn/
http://yjsds.zju.edu.cn/


 

 

 

 

 

 

 

 



 

2、 招生类型分为四种：科学博士、专业博士、科学硕士、专业硕士。

按本人意向分别填写各类申请。如要同时招收科学学位和专业学位两种类型，需

分别申请，即先申请一个类型，重新登录后再申请另一个类型。 

     

 

 

 

5、跨学科申请操作方式类似，只在上图申请界面选“跨专业一”。 

6、申请表打印方式为点开申请表，选择打印。先将申请表保存在电脑上，

打印。请在上交表格的申请人签字一栏注明“本人申请该专业科学博士、专业博

士、科学硕士、专业硕士招生资格”，并签字。 



 

 

 

7、查看申请状态： 

 

8、网上申请系统问题，可咨询： 

学科建设办公室电话：87951543，邮件地址：hansy@zju.edu.cn。 

联系电话：87951268；电子邮件：zjusms@zju.edu.cn。 

mailto:hansy@zju.edu.cn
mailto:zjusms@zju.edu.cn


 

 

二、政策解读与答疑 

 

1、教师如何获得招生资格？ 

答：A、通过当年研究生管理部门组织的招生资格认定 

B、通过人事晋升和绿色通道获得招生资格 

 

2、“老导师”/“再次申请”指什么类型的教师？ 

答：包含以下两类教师： 

A、原学校正式发文的博导、硕导（含未获 2014年生资格的导师）； 

B、本年度申请前，已获得过招生资格确认的教师 

 

3、什么情况，作为新增招生资格申请？ 

答：  A、非导师申请研究生招生资格； 

B、已获得硕士招生资格的教师，申请博士招生资格； 

C、原专业学位博导或已获得专业学位博士招生资格的教师，申请科学学位

博士招生资格。 

 

4、“从教师申请的当年 6月 30 日至其退休的年限不得少于培养一届博士生/硕士

生的要求。”如何理解？ 

答：根据学校文件规定的导师退休年龄和医学院各专业类型培养年限计算，原则

上申请 2015年招生资格的年龄要求为博导出生年月为 1954年 6月 30日之后，

硕导出生年月为 1957 年 6月 30 日之后。相关文件规定，可延迟退休或其他特殊

情况的教师除外。 

 

5、人事已经认定的教师，是否要申请？ 

答：需要按期完成网上申请流程。 

 

6、招生资格申报流程是怎样的？ 

答：本人网上申报‐‐‐院、系初审‐‐‐学院复核‐‐‐‐学科、学位委员会通过‐‐‐‐网上审



 

核‐‐‐‐研究生归档。详细操作见第一部分系统使用说明。 

 

7、人事关系在附属医院，专业为基础学科的教师，如何申请？ 

答：网上申请后，报学院研究生科。由研究生科与基础、公卫协调审核归档。 

 

8、科研业绩计算时，论文和课题可以相互抵用吗？ 

答：两项条件必须都满足，不能抵用。 

 

11、申报时处于公示阶段的科研项目，是否计算？如省基金 

答：暂不计算，以正式审批公布为准。 

 

 

三、科研具体分类如下： 

（一）、A类纵向科研项目： 

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除小额资助外各类项目（注：10 万以上）；总装预研

基金项目。 

2．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项目、科技部重大基础研究前

期研究专项。 

3．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项目骨干成员（须提供首席科

学家签字的合同或证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重点项目、重大项目课题创

新研究群体项目中的骨干成员（须在项目申请书成员名单中列入），数学、管理

学科每项合同或任务书经费须在 20 万元及以上，其它学科每项合同或任务书经

费须在 30 万元及以上。 

  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一级子课题视同一般

项目（须提供项目负责人签字的合同或证明）、全国教育规划项目中的国家级项

目。 

  5．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和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 计划）项目（政府

拨款合同经费在 50万元及以上）；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及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

基金项目（政府拨款合同经费在 50万元及以上）；国家高技术产业化项目（政府



 

拨款实际到校经费 80 万元及以上）。 

  6．政府国际科技合作重点项目计划、联合国所属机构和外国政府设立的国

际基金项目（实际到校经费 30 万元及以上，人文社科类经费 15 万元及以上）；

非政府组织国际基金、中央各部委立项的国际科技（教育）合作项目（实际到校

经费 50万元及以上，人文社科类经费 25万元及以上）。 

  7．国防 973项目合同经费在 30 万元及以上；国防科研纵向项目合同经费在

50万元及以上；一般国防科研项目合同经费在 80万元及以上的项目。 

  8．国家新世纪教学改革和质量工程项目、国家软科学研究项目。 

  9．省部各类重大项目（政府拨款合同经费 50万元及以上，人文社科类不受

此限）。 

（二）、B类纵向科研项目:  

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小额资助项目。 

2．省社科规划项目、全国教育规划项目中的教育部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

规划项目（重  大项目子课题视同一般项目，需有相关项目下达部门批件）；上述

各类项目中的重点项目。 

3．省部级各类科研计划项目。 

4．除总装预研基金外的各类基金项目；国防科研纵向项目没有达到 A 类项

目经费要求的项目；一般国防科研项目合同经费在 30万元及以上的项目。 

5．教育部高校古籍整理研究项目。 

  6．A类有经费要求的国家纵向科研项目（3、5、6、7、9款），实际到校经

费未达到 A类各款要求但已达到该款合同经费标准的 50%以上。 

  7．教育部国家精品课程建设项目，省级新世纪教改工程项目。 

8．厅局级重大项目（实际到校经费 30万元及以上）。 

 

（三）、C 类科研项目 

    1．未达到 A、B 类项目要求且全额提取管理费的其他各类科研项目。 

    2．教育部教指委和学校正式立项的教改项目，经学校人文社科处正式立项

的校级科研项目。 

 

（四）、TOP 期刊 



 

以《医学院 TOP 期刊》目录为准，其中 IF 小于 3.5 的专业 Top 期刊只适用

于该专业教师。 

 

（五）、国家级成果奖励 

1．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奖、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3．获国家级科技成果奖的完成人，凡有个人证书者均有效。 

 

（六）、省部级成果奖励 

1．经国务院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备案的中央有关部门设立的科学技术奖励、

人文社会科学或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优秀教材奖。 

2．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科学技术奖励、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教学成果奖。 

3．社会力量设立的成果奖励。国家科技奖励办审定登记的社会力量设立科

学技术奖励、且被推荐国家级奖励的成果按省部级同等级成果奖核计。 

4．全国教育科学优秀成果奖；全国青年社会科学成果优秀奖、中宣部"五个

一工程"奖视同部级二等奖。  

5．获省部级科技成果一、二等奖的完成人，分别以排序前 7、5 名为有效。 

6．省、部级科技成果奖励必须以省政府或部委印章为准。 

 

 

 

回到浏览页 



 

 

附一  引进人才财务报销流程               

      返回到“报到程序”页面 

引进人才财务报销流程 
一、 面试及报到（正高职称适用） 

需提供报销单据：火车：往返车票 

机票：国内- 机票、登机牌、支付证明 

国际- 机票、登机牌、支付证明、护照复印件（或

身份证）、邀请信（或者入职证明） 

另外，请您提供信息：收款人的银行卡号、开户银行及支行名称，开户姓

名、身份证号。学校财务部门会把报销的款项直接汇入该账号。 

 

备注：如是网上订票，要向网站索取纸质版电子客票行程单或者发票；如

是国外网站订票确实无法提供邮寄票据可自行下载打印网站或者旅社电

邮的电子行程单；票据必须提供支付证明。 

 

票据寄送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余杭塘路 866 号，浙大紫金港校区医综 505 

王银儿收 

邮编 310058.电话 88208029 

 

发票及电子客票行程单样品： 



 

 

二、入职后 

财务相关流程 

http://cw.zju.edu.cn/redir.php?catalog_id=286&object_id=38

62 

(一) 常规经费使用报销流程 

登录财务管理平台 

http://cwcx.zju.edu.cn/WFManager/login.jsp 

http://cw.zju.edu.cn/redir.php?catalog_id=286&object_id=3862
http://cw.zju.edu.cn/redir.php?catalog_id=286&object_id=3862
http://cwcx.zju.edu.cn/WFManager/login.jsp


 

 

 

① 高级财务查询（发酬金）： 

财务数据上报→酬金录入→所属校区→填写项目号及摘要→录



 

入信息（工号填写后必须按回车键再继续）→提交清单后打印生

成的 excel 表格，签字盖章后交至计财处 

②网上预约报账（报销）：  

申请预约单→选择所用经费卡号→填写报销信息→按分类填写报

销金额→选择支付方式（个人转卡、内部结算、对公网银）→选

择预约时间及校区→打印确认单。 

③一卡通项目管理（经费管理）：可用于经费预算、做子项目、授权

经办人等的经费管理 

 (二) 技术员工资：目前引进人才所聘 1 名技术员的工资前 3年由学

院支付 

1、需提供材料 

① 人才派遣员工缴划款通知（含工会费） 

② （项目聘用制）人才派遣员工录用登记表 

③ 项目聘用制人才（劳务）派遣员工经费使用审批表 

④ 转账单 

2、流程： 填好录用登记表并签字盖章后→交至办事大厅人事处

窗口开具缴划款通知单→将所开缴划款通知单、录用登记表复印

件交至医学院人事办→人事办做好审批表、转账单后将所有材料

一起交至计财处审批，计财处做账后打印缴款凭证带回→凭证交

至办事大厅人事处及工会 

 

 返回到“报到程序”页面 

 



 

 

附二：系、中心秘书 

基础医学系 

1、 神经生物学研究中心:  

高思美:gxiaomei@zju.edu.cn 0571-88208640, 13738029876 

2、 肿瘤研究中心：  

谢灵丹: xielingdan@zju.edu.cn, 88208512,15088791722 

3、 感染与免疫学研究中心：  

苏晓飞: xiao_fei_su@126.com, suxiaofei@zju.edu.cn, 18058442163 

4、 分子医学研究中心：  

李墨影: moyingli@zju.edu.cn,88208509, 13758258919 

5、 干细胞与发育生物学研究中心：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系、解剖学与组织胚胎学

系 

高玲玲: 0914207@zju.edu.cn, 88981565，  

 

公共卫生学系 

孟菲：mengfei@zju.edu.cn, 889819319，13777466469 

 

返回到目录 

 



 

返回到内容    干部履历表填写说明 

浙江大学党委组织部文件  
浙大组织[2000]18 号 

关于组织填写《干部履历表》的通知 
纪委，各校区党工委，各院级党委、直属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分党委，党委各

部门，工会、团委： 

    为充实干部档案内容，更好地适应干部工作的需要，根据中组部组通字

[1999]l 号《关于印发<干部履历表>的通知》文件和教育部教人司函[1999]156

号《关于组织填写<干部履历表>的通知》文件的精神，现将组织填写《干部履历

表》的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干部履历表》填写人员范围为：浙江大学正式在编的管理干部和专业

技术人员(包括聘干人员)。填写工作由本人所在单位的党组织(各院级党委、直

属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分党委，下同)负责落实进行。未落实工作单位、离岗

学习的人员由人事处人才交流中心负责落实到本人填写。由于出国、进修等原因

未能及时填写的人员由所在单位党组织负责让其补填。对今后到校报到参加工作

的上述人员，都将由人事处统一负责落实填写《干部履历表》。已办理退（离）

休手续的人员此次不再填写《干部履历表》。 

    二、填写《干部履历表》是一项严肃的工作。填表人要按照《填表说明》认

真如实地填写．不得隐瞒，不得擅自更改出生时间、参加工作时间、入党（团）

时间和学历等。各级党组织要对填表人填写的内容进行认真审核，并加盖党组织

公章。对填表人误填的内容要指出并予以更正。凡内容填写不准确、不真实的《干

部履历表》，不得归入本人档案。 

    三、为做好此项工作，请党组织指定专人(一般为组织委员或组织人事科长

或党委秘书)负责，并对个人填写的《干部履历表》内容进行核对，核对无误后

加盖党组织公章，于 4月底前交学校党委组织部。 

附：《填表说明》 

 

                                                  浙江大学党委组织部 

                                                  浙江大学人事处 

                                                  2000 年 3 月 16 日 

主题词：干部履历表  填写  说明 

抄  送：各校区管委会，各学院，行政各部门、处，直属各单位 

抄  报：中共浙江省委教育工委 



 

填 表 说 明 
 

1、“姓名”（包括少数民族译名）用字要固定。“曾用名”(包括笔名)应填写

使用较多、影响较大的。 

2、“民族”要写全称。如“维吾尔族”、“哈尼族”。 

3、“出生日期”按公历填写到日。 

4、“籍贯”填写本人的祖居地（指祖父的长期居住地）。“籍贯”和“出生地”

按现行政区划填写。 

5、“学历”分毕业、结业、肄业三种，按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的规定填写最高

阶段的学历。研究生按博士研究生毕（结、肄）业、硕士研究生毕（结、肄）业、

研究生班毕（结、肄）业填写。党校通过全国教育统考招生录取的研究生，亦按

此填写。 

凡在各类成人高等教育（电大、函大、夜大、职大、业大、管理干部学院等）

或通过自学考试形式取得学历的，应具体写明，如：“电大本（专）科毕业”、“自

学高考大专毕业”等。 

在各级党校函授毕（结、肄）业的，应填写“××党校本（专）科函授毕（结、

肄）业”。各级党校培训、进修一年半以下的，不作为学历填写。 

不得填写“相当××学历”。 

6、“学位”填写在国内外获得学位的具体名称，如：“文学学士”、“理学硕

士”等。多学位的应同时填写。仅有学位而无学历的，只填写学位。 

7、“单位职务”要填写本人现担任的最高职务，包括技术职务。担任两个职

务以上的，要同时填写，如：“省委副书记、省长”、“副局长、总工程师”等。 

8、“健康状况”要根据本人身体情况分别填写，“健康”、“一般”、“较弱”，

有严重疾病或伤残的要具体写明。 

9、“工资情况”填写工资单上第一项。 

10、“何年何月何处参加工作”，具体时间按中央组织部和人事部的有关规定

填写。 

11、“何年何月何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何时转正”、“何年何月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要逐项填写清楚。抗日战争以前参加共青团后转党的，应写

明入团时间和转党时间；脱党或失掉过组织关系的，应填写经组织审查确定的入

党时间。 

12、“何时经何机关审批任何专业技术职务或任职资格”，专业技术职务或任

职资格填写本人现担任的最高专业技术职务或现具有的最高专业技术职务任职

资格。 

13、“何年何月至何年何月参加过何单位举办的政治理论或业务培训”，要写

明培训班名称、主要学习内容、有无证书等情况。 

14、“有何业务技术专长、重要发明创造、科研成果、著作译著”，要具体填

写。“发明创造、科研成果”要写明名称与鉴定单位，“著作译著”要写明出版或



 

发表的情况。 

15、“何时何处参加何社会团体，任何职务”，要填写具体名称、参加时间、

担任职务和主要活动情况。 

16、“何年何月出国（境）及参加重大国际性活动情况”，出国（境）从事一

般性公务活动和旅游、探亲时间在一个月以上的均应填写。凡是参加重大国际性

学术活动的一律填写。 

17、“掌握外语、少数民族语言及其他技能情况”，要写明语种和听、说、读、

写能力，通过等级考试的要写明何时何单位组织的何级考试；“技能情况”要具

体填写，通过等级考试的，写明何时何单位组织的何级考试。 

18、何时何处何原因受过何种奖励，要填写经何单位批准，享受待遇的需注

明。 

19、“历史上参加过何种反动组织，任何职务，有何结论”，要写清楚参加的

时间、组织名称、参加方式和地点。 

20、“‘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何种错误，组织意见如何”，本人在“文化大革

命”中犯有错误的，并经组织审查作出结论、审查意见或考察意见的，应如实填

写。如受过处分，并已在“何时何处何原因受过何种处分”栏内填写的，可不在

此栏重复填写。 

21、“学习简历”要从小学填起，参加电大、函大、夜大、职大或自学考试

等学习的，也要填写；取得学位的要在相应栏目注明。 

22、“工作经历”要连续填写，不得间断，“文化大革命”中因冤、假、错案

间断的，可填写为“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或受迫害；因脱产学习间断的，要写

明情况。 

23、“家庭主要成员情况”，填写配偶、父母、子女情况。如本人有合法的养

子女、被抚养人、赡养人、被赡养人，应在此栏填写；父母己去世的要注明。 

24、“国内外主要社会关系情况”，填写与本人关系较密切的亲友，主要包括

岳父母、公婆、兄弟姐妹、伯、叔、姑、舅、姨等。 

家庭主要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较多，表中填写不下的，可另续页填写。（填

写纸张为标准 16 开，左边留出 2—2.5cm 间距）。 

配偶、子女及主要社会关系中，有在国（境）外学习、工作、经商、定居或

与外国人结婚的，均应详细填写。如：在某国某地某学校学习或某公司做某种工

作（或任何种职务)。配偶、子女及主要社会关系中被判刑和受开除党籍、开除

公职处分的，也应具体写明。如表格中填写不下的，可在“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栏中填写。 

25、凡经组织审批同意更改出生时间、参加工作时间、入党入团时间的，有

重要政治历史问题并经过组织审查和有结论的，以及本人认为需要向组织说明的

重要情况，应在表中“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栏中填写。 

26、“审查机关盖章”，由干部所在单位党组织对所填写内容核对无误后加盖

公章。 



 

27、《干部履历表》填写完毕后，填表人应认真核对。凡因相隔时间长、记

忆不清的，必要时可请组织、人事部门查实后填写。 
 

 

 

返回到内容 

 



 

 

关于浙江大学医学院博士后工作的几点说明 

 

责任办公室：医学院组织人事办公室 

负责人：朱媛媛 

联系方式：88981338，13588014186，Zhuyuanyuan@zju.edu.cn 

      主要工作网站：浙江大学人事处博士后网：http://hr.zju.edu.cn/postdoctor/ 

 

一、招聘 

有博后招收需求的导师拟好招聘广告发送至zhuyuanyuan@zju.edu.cn，学院会

及时修改反馈并提交学校人事处挂网。招聘广告可参考人事处博士后网“招聘信

息”一栏。 

二、招收前期 

      1、导师应对申请者的背景有较为全面的了解，特别注意听取博士导师的意见，

或当前单位的意见。（不能光看推荐信）。 

      2、建议邀请相近学科教授对申请人进行面试，进行综合评估。（后续申请人

提交表格时也需要 4位以上专家签字同意招收） 

      3、双方务必初步协商好待遇问题。 

三、办理进站手续 

导师及申请人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后，申请人直接联系朱媛媛老师，办理具体

进站事宜。 

四、博士后薪资 

    年薪   

年限 
学校经费  导师自筹 

学院（医院）补

贴 
备注 

30万年薪（国际交流计划引进项目）　 

条件：35周岁以下，近三年获泰晤士报世界排名

前100高校博士学位，博士期间取得突出成果。

不少于 0.5 万/年     

10-15万年薪（学校择优资助）　 

条件：35周岁以下留学人员或40周岁以下外籍人

员，近一年获泰晤士报世界排名前200高校博士

学位，博士期间取得较突出成绩。 

在站 

2年期间 

6万年薪（普通博士后）。 

条件：35周岁以下，符合学院进站条件。 

目前：不少于 0.5 万/

年 

 

预计提高至：不少于 3

万/年。 

目前：0 

预计提高至：3

万/年。   

 

延期 

期间 

根据博士后在研基金类别，申请学校支付不同期

限的基本工资及保险（约 3 万/年）： 

1、国家基金在研（最长 1 年）； 

2、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或一等资助在

研（最长 6个月）； 

3、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二等资助在研（最长 3

个月）。 

4、无在研基金，学校不支付延期工资。 

学校有资助，导师应

不少于 1：1配套。约

3 万/年。 

学校无资助，导师承

担全部费用（原则上

需维持原待遇）。约 6

万/年。 

 

目前：0 

预计：根据博后

在站期间业绩

资助 2‐3万/年。

 

注：1、标记部分以学院正式发文为准，现仅供参考。 

mailto:%E6%9C%89%E5%8D%9A%E5%90%8E%E6%8B%9B%E6%94%B6%E9%9C%80%E6%B1%82%E7%9A%84%E5%AF%BC%E5%B8%88%E6%8B%9F%E5%A5%BD%E6%8B%9B%E8%81%98%E5%B9%BF%E5%91%8A%E5%8F%91%E9%80%81%E8%87%B3zhuyuanyuan@zju.edu.cn


 

2、上述所有经费补贴均指用人成本。 

 

五、博士后住房 

博士后报到后可向学校申请博士后公寓，根据房型不同收取不同金额房租，

每月从工资扣除。一般情况如下：双人间（一床位）：300元左右/月；单间：600

元左右/月；二室一厅：1500‐1800元左右/月。       

 

六、博士后进站后的考核培养 

1、合作导师在博士后进站前，应明确其在站期间科研课题的主要内容及预期

目标，并提供必要的科研条件，保证博士后在进站后可立即开始工作。   

2、合作导师在博士后进站之日起三个月内，应对博士后科研课题完成开题审

核，进一步明确其在站期间科研工作的主要内容、工作目标和预期成果等，并将

《浙江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开题审核表》交人事办备案存档。 

3、在博士后进站之日起第十二个月安排中期考核，并将《浙江大学博士后研

究人员中期考核审批表》交人事办备案存档。 

4、工作期满出站前一个月内为博士后安排出站科研评审等工作。（特别注意：

如要申请延期，务必提前 2 个月提出，方有可能获得学校延期期间的经费资助）。 

 

七、退站 

如博士后提出退站，应及时填写《浙江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退站申请表》，

征得合作导师同意并签署意见后，报学院、学校备案。导师应督促博士后及时办

好离校手续。 

 

返回到内容 

 



 

 

附件三 给新进PI的采购流程、经费使用说明   

如需要原 ppt 请联系 yinerwang@z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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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浙江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系统-聚贤纳才人才信息”录入操作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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